西安市阎良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规范科学民主决策

一是完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因人事调整，及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做到把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各科室（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年终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继续聘请一名法律顾问，参与行政处罚、复议、诉讼，探索法律顾问列席党委会制度，力求多渠道听取意见与建议。二是单位主要负责人始终强化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意识。9月26日主持召开党委书记点评法治工作会议，会上各科室、各单位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西安市阎良区（航空基地）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等学习开展情况和法治政府建设宣传情况进行了汇报，党委书记根据各科室、各单位汇报情况进行了点评，坚持把法治思想转化为做好全面依法治局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推进法治建设的思路举措，不断开创法治文旅体工作建设新局面。

加强行政执法，加大市场整治力度

截至目前共计出动执法人员1800余人次，检查文旅体市场经营单位700余家次，一般程序立案12起（其中文化市场6起、文物市场3起、旅游市场2起、体育市场1起），办结8起，4起正在办理过程中。另办结简易程序案件5起，全额完成了市文旅局案件考核指标。办结的1起擅自从事旅行社经营活动案件，被陕西省文旅厅选为2022年全省文旅市场“清浊行动”典型案例，在全省作为样板进行推广。

（三）规范执法制度，增强行政执法能力

一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制度、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行为规范等执法制度。按照要求和时间节点在区政府网站进行事前和事后公示，执法过程中严格落实亮证执法等事中公示制度。二是通过文旅部制式执法文书、录音录像、照片等手段落实全过程记录制度。三是通过外聘律师的方式落实了重大案件的法制审核制度，2022年以来先后有5起处罚较重或案情复杂案件，经我局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再下达行政处罚决定，确保案件办理合规合法。

（四）提升普法力度，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一是健全党委学法制度，将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严格贯彻执行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二是各党委委员根据职责分工，负责抓好分管工作范围内的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学习，做好法律知识的有效宣讲。三是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工作，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法律法规政策，以身作则。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制度”，加大对《行政处罚法》等多项涉及文旅体日常工作的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力度，增强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群众营造了有法可依，懂法、用法的良好办事环境。四是坚持普法进企业，充分利用单位公众号、企业微信群开展《宪法》《安全生产法》等普法宣传活动，提高文旅体普法工作的知晓率，引导群众和经营者知法、守法、学法、用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取得了较好的普法宣传效果。

二、存在问题

一是新纳入监管行业较多，监管经验尚有欠缺。2022年以来，剧本杀、密室逃脱作为剧本娱乐行业纳入监管范围，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作为双减任务纳入监管范围，对这些行业的监管方式和监管重点尚在摸索阶段。

二是执法队伍力量薄弱。目前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在编人数和在岗人数在整个西安市都是最低的，在阎良区7大综合执法队伍中也是最少的，一线执法力量极度欠缺，导致对行业的监管能力不足，很难全面有效的履行监管职责。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

一是加速推进执法人员编制、经费、装备的落实。积极争取执法专项经费、专用设备、执法车辆、执法制服，为执法大队顺利开展综合执法工作打下坚实的保障基础。
二是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加强文旅体行业经营户数据库的动态更新工作，为实施有效的监管打下基础，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确保执法队伍依法正确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切实保障执法人员和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执法水平、效率的提高。以网络文化、娱乐市场、剧本杀、密室逃脱、文化艺术类培训等为重点领域，加强重点行业的监管，加大市场巡查和网络远程勘验力度，严打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三是狠抓执法办案工作。加大网络文化、演出市场、旅游市场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办案技巧的学习，切实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下大力气，啃硬骨头，查处一批文旅市场典型案例，确保辖区文旅市场风清气正。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依法依程序向司法部门进行移交，杜绝以罚代刑现象。
四是抓好普法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开展宣传咨询活动，解答热点问题，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规章制度，帮助企业在新法治环境下及时调整管理思路，自觉规范诚信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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